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多元化政策  

 

一、目的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与多元共融，为更好地实现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

科学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现制定本政策。  

二、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公司董事会。  

三、政策声明  

我们认为提升董事会层面的多元化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使

董事会成员具备多样化观点与视角，提升公司决策能力和治理水平，更有效地处

理组织变化和提升股东权益价值，公司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董事会。  

在董事会成员委任时，以候选人的优点、才能及董事会多元化、董事会整体

职能可有效发挥作为考虑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龄、文化及教育背景、知

识技能、行业及专业经验、营商视野、服务年资等。  

（一）知识技能、行业及专业经验、营商视野、服务年资等，为公司提供不

同业务范畴的丰富经验，是贡献董事会决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公司独立董事须具备充分才

干及视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风险控制委

员会应当具有风险管理专家，熟悉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能够协助公司识别、

防范、化解和处置风险。  

（二）公司董事会内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以及独立董事的组合应保持均

衡，以确保董事会治理兼顾效率、公平与协调。此外，董事会将持续评估独立董

事的独立性。  

（三）公司董事会成员考虑性别、年龄、文化及教育背景和民族等因素，将

有助于妥善考虑员工、客户、供应商、其他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合作伙伴，以至



社会大众等各方利益。公司董事会将定期商讨并采取有效措施，以达到董事会多

元化相关可计量目标，股东的客观审查也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目标设定将基

于客观条件并在充分考虑董事会多元化的整体效益后作出。  

四、执行与监察  

此政策拟提交董事会批准及采纳，并提请授权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全面负责实

施及监察。  

五、政策检讨  

本政策的修订由提名委员会建议，并提交董事会审批。提名委员会每年对此

政策进行检讨，以及不定期检讨董事会构成情况，并就为配合公司的经营发展而

对董事会作出的变动提出建议。董事会将讨论及审批任何需作出的改进，以确保

政策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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